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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次不进行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材料 60311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其华 曾广锋

电话 0576-84275888 0576-84275888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118号8

楼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118号8

楼

电子信箱 Zhouqihua22@163.com zengguangfeng@df603110.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35,197,241.25 736,960,758.58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06,405,620.17 633,529,424.26 -4.2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1,635,859.40 36,261,786.52 14.82

营业收入 182,966,585.50 179,609,778.83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315,469.71 17,119,182.56 4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201,147.36 16,690,585.14 2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82 2.73 增加1.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2 41.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2 41.66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4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樊家驹

境外自然

人

43.29 62,224,429 62,224,429 无 0

朱君斐

境内自然

人

8.84 12,705,000 12,705,000 质押 3,530,000

李汉忠

境内自然

人

2.60 3,738,320 0 无 0

陶松满

境内自然

人

2.60 3,735,760 3,735,760 无 0

北京建华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6 3,397,117 3,397,117 无 0

徐芳琴

境内自然

人

1.73 2,489,200 2,489,200 无 0

单志强

境内自然

人

1.56 2,240,000 2,240,000 质押 2,240,000

樊家驯

境外自然

人

1.43 2,058,000 2,058,000 质押 1,575,000

樊家骅

境内自然

人

1.26 1,813,000 1,813,000 无 0

扬州嘉华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8 1,698,558 1,698,558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樊家驹、朱君斐系夫妻关系，樊家驹为公司控股股东，樊家

驹、朱君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樊家驯系樊家驹之兄，樊家骅系樊家驹

之弟。 除上述关系外，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提升内控管理，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3亿元，同比增长1.87%；营业成本同比下降9.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31.55万

元，同比增长42.04%。

二、实施股份回购，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股市行情走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实施了股份回购，截至回购期届满，公司共计从二

级市场回购股份14700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2%，使用自有资金约1683万元。

三、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2019年6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

要》等有关议案，拟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内的全部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将公司利益和部分核心员工的利益进行了有效的绑定，有

利于双方利益的高度统一，提升员工的忠诚度，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四、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报告期内，根据实际情况，继续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的年产10000吨无溶

剂胶粘剂项目主体建筑已按设计标准完成建设。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该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目前尚在进行验收资料备案和项目投资复

核。 下一阶段将开展设备的安装调试和试生产等相关工作。

新东方新材料（滕州）有限公司的建设项目相关工作也在顺利开展当中，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完成该项目土地的招拍挂。 基

于此，公司董事会已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部分调整和变更并对外披露。

上述信息，公司均已经对外披露了公告，请在巨潮资讯网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查阅相关公告。

五、注重技术创新，重视市场和客户。

2019年5月份和6月份， 由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主办， 宁波博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伊士曼（中国）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合办的

“2019软包装行业VOCs治理整体解决方案峰会” ， 分别在浙江桐乡和山东济南两地召开技术创新交流会。 两次峰会吸引软包装企业约

200多家软包装企业代表参会。东方油墨工程师介绍的“醇水油墨+喷淋+生物降解”环保达标，且投资少、运营成本低，也没有将来要面对

的碳排放问题（与RTO等末端处理技术相比），特别适合中小企业用来解决环保问题，受到行业关注。在桐乡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通过现

场试车验证，与会者对处理系统解决方案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表示这套系统的推广，对于行业探索环保治理，实现可

持续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一系列的讲解演示，新东方油墨向与会代表多维度展示了公司联合油墨原辅材料供应商、环保设备供应商，通过四年的研发努力

推出的醇水油墨+喷淋+生物降解系统解决方案，该方案可有效应对现行环保法律法规，采用创新型VOCs治理方法，打造行业绿色包装产

业链，提升企业竞争力。

经过将近两年左右的紧密合作，全资子公司新东方油墨的光电材料事业部与多凌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石墨烯导电油

墨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该项产品将进入量产阶段，合作双方对该项产品的前景一致看好，双方在此基础上签订了《产品合作协议》，为下一

阶段双方继续合作拟定了框架。

综上，公司上半年总体形势稳中向好。 根据本行业的特点，预计下半年的销售量、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要超过上半年，预

计三季度和年度经营利润超过去年同期。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110� � �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2019-060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8月21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全体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樊家驹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全体董事以现场和通讯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8日公司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2）。

2、审议通过《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董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8日公司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4）。

三、备查文件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10� � �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2019-061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 本

次会议已于2019年8月21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电话通知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芳琴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监事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8日公司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2）。

2、审议通过《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8日公司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4）。

三、备查文件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 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2019-063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和《关于做

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2019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2019年1-6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产销情况如下(不含税)：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包装油墨 5,249.20 5,253.73 10,529.00

聚氨酯胶粘剂 3,534.73 3,427.97 6,257.49

电子油墨 167.76 170.75 1,054.62

二、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1-6月平均售价（元

/KG）

2019年1-6月平均售价（元

/KG）

变动比例（%）

包装油墨 20.14 20.04 -0.50

聚氨酯胶粘剂 18.20 18.25 0.27

电子油墨 60.94 61.77 1.36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8年1-6月平均采购价

（元/KG）

2019年1-6月平均采购价

（元/KG）

变动比例（%）

醋酸乙酯 6.27 4.93 -21.37

钛白粉 14.02 13.19 -5.92

己二酸 9.47 7.01 -25.98

异氰酸酯 31.54 20.17 -36.05

醋酸正丙酯 8.04 6.75 -16.04

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影响，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逐渐有所回落，所以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的平均价格下浮明显，

公司产品毛利率有较大幅度递增。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8日

证券代码：603110� �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2019-064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87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666,700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3.04元，共计募集资金334,693,168.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47,335,249.04元(不含税金额)，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287,357,918.96元，上述资金于2017年10月9日到位，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

告》（天健验〔2017〕389号）。

（二）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9,568.12万元，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期末尚未赎

回资金16,000.00万元，2018年度收到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以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为712.32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19,922.55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以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三)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2019年1月25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的前提下，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增加使用不超过16,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存款或理财产品。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支出总计36,500万元，收回理财本金36,500万元及理财收益394.60万元，公司未将理财收益转出募集资金账户，理

财产品投资余额为16,000.00万元。

2019年1-6月，本公司及子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677.69万元，实际投入募投项目年产1万吨无溶剂胶粘剂项目365.17万元，年产5千

吨环保型包装油墨、年产5千吨PCB电子油墨、年产5千吨光纤着色油墨涂层新材料项目67.07万元，市场战略建设项目245.45万元，收到的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以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为394.60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9,394.46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余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保护投资者权益， 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根据《管理

制度》，本公司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子公司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简称新东方油墨）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于2017年10月11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岩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黄岩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或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本公司及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及新东方油墨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本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 33050166220000000591 9,630,372.25

新东方油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岩支行 3714734422388 12,590,305.51

新东方油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15990422981588 4,506,026.08

新东方油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黄岩支行 81020078801900000040 7,240,260.05

新东方油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小微企业

专营支行

14453000000034817 2,427,638.68

合 计 / / 36,394,602.57

2.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及新东方油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合计为16,000万元，未到期理财产

品情况如下：

金融机构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

岩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5,000.00

本公司理财

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

岩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1期

1,500.00

新东方油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黄岩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1,500.00

新东方油墨

理财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小微专

营支行

慧盈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19231409 3,5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

岩支行

公司固定持有期JG901期 2,50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2262产品 2,000.00

合 计 / 16,000.00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2018年度置换募投项目资金788.98万元，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天健审[2018]1074号鉴证报告。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市场战略建设项目”拟以东方材料为主体，建设营销与服务网络中心，拓展营销网点，在全国新增销售网点和销售人员。积极开展电

子商务、加强营销网络覆盖率、强化品牌推广，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旨在缓解资金压力，优化财务结构，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具体调整如下：

（1）将原项目中“年产5千吨环保型包装油墨”的实施主体调整为新东方新材料（滕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州新材料” ），实施

地点调整为山东省滕州市木石镇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合并在滕州新材料“年产3万吨环保型包装油墨、3万吨聚氨酯胶粘剂建设项目” 中

实施；终止实施“年产5000吨光纤着色油墨涂层”项目；原“年产5000吨PCB电子油墨”项目，由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继续实施。

（2）原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11,343.08万元，现调整为“年产5000吨PCB电子油墨”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入1,343.08万元，其余

10,0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实施滕州新材料的“年产3万吨环保型包装油墨、3万吨聚氨酯胶粘剂建设项” 。

截至2019年6月30日，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募投资金项目变更出具了核查意见，有关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1-6月

编制单位：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8,735.7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77.6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245.8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

承诺投

入

金额

(1)

本年

度

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

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

(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 1万吨

无溶剂胶粘

项目

否

3,

781.02

3,

781.02

3,

781.02

365.1

7

2,

671.47

-1,109.55 70.66

2019年

12月31

日

[注

1]

否

年产 5千吨

环保型包装

油墨、年产5

千吨PCB电

子油墨 、年

产 5千吨光

纤着色油墨

涂层新材料

项目

否

11,

343.08

11,

343.08

11,

343.08

67.07 986.48

-10,

356.60

8.70

2021年

6月30

日

[注

2]

[注4]

市场战略建

设项目

否

7,

562.05

7,

562.05

7,

562.05

245.4

5

538.22 -7,023.83 7.12

[注

3]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6,

049.64

6,

049.64

6,

049.64

6,

049.64

100.00 否

合计 －

28,

735.79

28,

735.79

28,

735.79

677.6

9

10,

245.81

-18,

489.98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前， 本公司利用自有资金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788.98万元。 经2015年8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788.98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该置换事项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出具了天

健审[2018]1074号鉴证报告，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相应的

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的情况

2019年1月25日，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的前提下，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6,00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

约定存款或理财产品。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理财支出总计36,500万元， 收回理财本金36,500万元及理财收益

394.60万元，公司未将理财收益转出募集资金账户，理财产品投资余额

为16,000.00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投产。

[注2]:项目变更有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注3]：项目陆续投入中，尚未有明显效益。

[注4]：原项目中“年产5千吨环保型包装油墨”的实施主体调整为新东方新材料（滕州）有限公司，终止实施“年产5000吨光纤着色油

墨涂层”项目。 主要原因系：

①原项目实施地点为位于浙江省桐乡市的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厂区内， 因桐乡市辖区内的乌镇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性会址，每

年会议期间，桐乡油墨根据政府统一安排政策性临时停产，时间约为10天，影响公司的供应能力，对生产经营不利；

②公司原材料主要为石化下游产品，滕州新材料位于山东省滕州市木石镇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更靠近原料生产基地，节约运输成

本；

③对于原项目中的“年产5000吨光纤着色油墨涂层”项目，由于项目立项时间较早，目前市场需求和竞争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原先计

划投资的项目，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产品技术要求和利润空间发生了较大变化，若按原计划继续实施募投项目，将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目标，

对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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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后签订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一” ）根据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调整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新东方新材料（滕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黄岩支行（以下简

称“乙方”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等四方对调整后的募集资金存储签订了监管协议。近日，公司收到了各方签字盖

章后生效的协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87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666,700股，发

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3.04元，共计募集资金334,693,168.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47,335,249.04元(不含税金额)，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287,357,918.96元，上述资金于2017年10月9日到位，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17〕389号）。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19年7月5日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具体调整如下：

（1）将原项目中“年产5千吨环保型包装油墨”的实施主体调整为新东方新材料（滕州）有限公司，实施地点调整为山东省滕州市木

石镇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合并在滕州新材料“年产3万吨环保型包装油墨、3万吨聚氨酯胶粘剂建设项目” 中实施；终止实施“年产5000

吨光纤着色油墨涂层”项目；原“年产5000吨PCB电子油墨”项目，由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继续实施。

（2）原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11,343.08万元，现调整为“年产5000吨PCB电子油墨” 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入1,343.08万元，其余

10,0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实施滕州新材料的“年产3万吨环保型包装油墨、3万吨聚氨酯胶粘剂建设项目” 。

根据以上会议决定，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项目实施内容进行了重新调整，并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

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2019年8月16日，公司及新东方新材料（滕州）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黄岩支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四方协商一致达成《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新东方新材料 （滕州） 有限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台州黄岩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81020078801000000520。 专户资金余额为：100,000,000.00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年产3万吨环保型包装油墨、年产3万吨聚氨酯胶

粘剂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至少每半年对甲方

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3、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顾峥、缪佳易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二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5、甲方二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

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二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一、甲方二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

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五、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鑫股份 600621 上海金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之奎 张建涛

电话 021-54967663 021-54967667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宛平南路8号 上海市宛平南路8号

电子信箱 huzk@shchinafortune.com zhangjt@shchinafortune.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214,516,116.55 19,854,184,564.07 19,854,184,564.07 1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226,414,865.14 6,199,183,934.88 6,199,183,934.88 0.4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92,083,172.23 -1,065,366,635.23 -1,072,728,161.17 不适用

营业总收入 572,825,161.08 617,037,792.61 610,798,449.70 -7.17

营业收入 71,674,526.08 55,337,442.18 49,098,099.27 2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2,912,820.41 38,435,085.62 35,371,073.82 8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6,692,432.83 24,036,798.50 24,036,798.50 177.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8 0.57 0.54

增加0.61个百分

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7 0.04 0.03 75.00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7 0.04 0.03 75.0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7,42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7.49 291,637,170 291,637,170 无

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3.15 139,517,522 0 无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63 134,012,096 134,012,096 质押 134,012,096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66 60,000,000 6,000,000 无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

寿股票主动管理型产品

（保额分红）委托投资（长

江养老）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7 40,000,000 4,000,000 无

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5 12,200,770 0 无

陶美英 境内自然人 0.51 5,373,632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5,193,318 0 无

李怡名 境内自然人 0.43 4,513,618 0 无

丁碧霞 境内自然人 0.38 3,992,683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华鑫置业是仪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飞乐音响是仪电集团

全资子公司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华鑫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

16华证01 136171.SH 2016-01-21 2021-01-21 483,662,000.00 4.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6.49 58.7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37 1.04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形势，公司积极调整经营策略，以金融科技为引领，聚焦证券主业，进一步推动

业务结构的发展转型与升级，推动公司业务健康发展。 此外，公司还有序梳理资产结构、积极探索管控模式研究，推进公司内控管理建设。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2,214,516,116.5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6,226,414,865.14元。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572,825,161.08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912,820.41元。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与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证券相关业务

1、经纪业务

报告期内，证券市场整体结构分化、复杂多变，但华鑫证券在金融科技的驱动下全辖营业部股基占有率持续稳健，行业排名与去年持

平，保持在中位数附近。 通过金融科技的赋能，目前华鑫证券经纪业务具备了对专业投资者的支持服务能力，并且在市场较弱的情形下促

进业务转型。 后续随着市场风格的转化，专业投资者对于专用信息技术服务的需求会日益增强，华鑫证券推出的奇点交易系统、“N视界”

高仿真交易平台、“星途Starway”交易终端，结合“五位一体”机构整体服务方案业务的落地实施，将为后续经纪业务服务品质的提升，推

出专业、定制的高端服务，满足高净值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助力。

报告期内，华鑫证券遵从“防风险、稳杠杆”的监管基调，继续主动收缩信用业务头寸。 截止报告期末，华鑫证券融资融券余额同比继

续下降14%，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规模较小，是行业内蕴含信用业务风险较低的券商之一，为后续行业景气周期的回升、推动华鑫证

券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2、资产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华鑫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继续本着“去通道” 、向主动管理方向转型的业务原则，继续在ABS发行与投资两端齐发力开展类

固收业务。此外，资管业务部门以智能投资部为载体、以金融科技为支持积极研发多策略体系，开展主动投资管理类业务，持续深度推进资

管业务全面向主动管理业务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基于策略体系的产品化建设，为公司整体业务结构转型发展助力。

3、自营业务

报告期内，华鑫证券以“长期稳健增值”的投资理念开展自营投资业务，同时加强运用股指期货对冲工具对冲市场风险和控制投资风

险。在追求绝对收益的同时，以价值投资为核心理念合理配置，注重投资的稳健性和风险控制。在投资品种选择上突出重点，从价值投资的

角度出发确保自有资金投资的安全性。 此外，通过仓位控制、流动性管理和股指期货套保等手段减少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投资损益。

4、承销与保荐业务

报告期内，华鑫证券控股子公司摩根华鑫证券完成债券项目数6个，财务顾问项目数11个。报告期内，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在银行业信

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银登中心” ）2018年度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业务先进机构评选中荣获“专业服务奖” 。

5、期货业务

报告期内，期货市场活跃程度增加，一方面，国际关系环境错综复杂，带来商品期货市场整体波动加剧；另一方面，股指期货交易规则

进一步松绑， 利好金融期货市场成交复苏。 上半年， 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17.3亿手， 累计成交额为128.6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3.47%和33.79%，但全行业“增量不增收”现象显著。

报告期内，华鑫证券期货业务依托华鑫股份全力发展成为“科技创新型金融服务商”的有利契机，全面加强与股份公司旗下金融科技

板块的资源对接共享和深度合作，优化升级其移动交易系统期货端口的功能和界面，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金融服务。此外，为促进

资产管理业务发展，提高自有资金收益率，华鑫证券期货业务强化了自有资金的投资运作和规范管理，通过自有资金投资实现做大资管业

务规模，增强资管业务主动管理能力，同时撬动经纪业务，提高公司整体业务竞争力和收益率。

6、其他证券业务

报告期内，受到国内市场复杂多变的影响，国际业务在保持原有业务种类的同时，积极开拓新跨境业务新种类和交易服务业务。 报告

期内，华鑫证券继续深耕Pre-IPO股权投资，已有多个已投项目拟转板或申请IPO。 在直投业务方面，在维护管理已投项目之余，2019年上

半年积极开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业务，已有项目立项。 金融市场部继续专注场内量化投资交易业务，以稳健收益及风险控制为核心，实现

多策略分散化投资，并协同华鑫证券各分支机构为客户提供策略支持与交易服务，形成了较好的业务收入。 基于新三板业务行业性收缩，

华鑫证券顺应市场发展，主动收缩业务投入规模。

其他业务

1、融资租赁业务

2019年上半年，华鑫思佰益新增业务投放规模、总资产规模、租赁资产余额规模均大幅提升，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显著增加。新增业

务投放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其中，长三角占40%，珠三角占46%，其他区域占14%，主要投放的领域包括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智能制造和交通物流，分别占比为26%，45%和29%。

2、部分持有型物业经营业务

报告期内，地处上海市中心福州路666号的华鑫海欣大厦（原金陵海欣大厦，公司持有该大厦产权人上海金欣联合发展有限公司50%

股权）平均出租率96.29%。

3、已实施托管业务

为实施公司战略转型，聚焦金融业务，公司已于2018年8月24日与华鑫置业签订《托管经营协议》，委托华鑫置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

金陵投资、择励实业实施整体经营管理。 报告期内，托管资产经营平稳正常。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金融工具相关准则

2017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准则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及计量、减值和套期引入了新的会计要求：以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

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金

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进一步明确；套期会计方面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取消了有效性测试的定

量标准和回顾性测试要求；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上述新准则，公司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述2018年比较期间财务报

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2019年1月1日本公司资产负债表科目的影响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附注3.54。

2、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调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号）的相关规定，对2018年度及以后期间的定期报告会计报表及附注项目的列示进行了调整，对公司的

资产、负债、损益、现金流量等均不产生重大影响。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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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26日下午在上海市宛平南路8号2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 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公司监事奚志伟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公司其他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小庆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由于财政部发布和修订了有关会计准则及报表格式，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相关企业

会计准则。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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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8月26日下午在上海市宛平南路8号2楼公司会议

室召开。 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公司监事奚志伟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委托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孝国先生出席，并对会议所列议题代为行使同意表决权。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孝国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9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公司监事会审核、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由于财政部发布和修订了有关会计准则及报表格式，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相关企业

会计准则。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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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

融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和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二）会计准则变更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要求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

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要求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

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及报表格式的发布和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

计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对财务报表部分项目进行列

报调整，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作相应调整。 具体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别计入“应收票据” 项目和“应收账款” 项目；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别计入

“应付票据”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对2018年末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影响报表科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6,493,281.64 2,962,326.22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6,493,281.64 2,962,326.22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2,106,662.37 16,275,911.99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2,106,662.37 16,275,911.99

2.利润表项目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项目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新增利润表项目“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公司按照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等财

务指标不产生影响。

（二）会计准则修订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的规定，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执行本准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指标不产生影响。公

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的规定，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进行调整，对2019

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本准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指标不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无重大影响。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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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华鑫股份” ）编制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4月16日《关于核准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30号）核准，公司向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发行271,637,170股、向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134,012,096股、向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1,167,675股购买置入资产与置出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同时非公开发行120,000,00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72,000,000.00元，扣除非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各项费用11,166,037.74元及对应的增值税

进项税669,962.26元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60,164,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5月9日到账，业经众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众会字(2017)第4589号）。

本报告期，本公司及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如下表

所示：

时间 金额（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4,398,032.40

加：报告期利息收入 933,458.15

减：报告期已使用金额 6,602,000.00

减：银行手续费支出 2.00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68,729,488.5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切实保护投资者利

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业经2016年11月7日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7年5月19日，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华山路支行共同签署了《上海

华鑫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披露的 《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该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华鑫证券资本金，包括发展扩大信用交易类创新业务、证券投资业务、财富与资产

管理业务。 2017年5月26日,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募集资金使用主体华鑫

证券签订了《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详见公司于2017年6月1日披露的《公司关

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四

方监管协议时间

2019年6月30日余额

（元）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华山路

支行

1001271529006567124 2017年5月19日 0.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黄浦支行

19000000008808 2017年5月26日 68,729,488.55

合计 68,729,488.55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8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7,2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0.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0,175.6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

（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开展 信

用交 易

类 创 新

业务

否

80,

000.00

80,

000.00

80,

000.00

0.00

80,

000.00

0.00

100.00

%

/ — — 否

扩大 证

券投 资

业 务 规

模

否

27,

200.00

26,

016.40

26,

016.40

0.00

26,

016.40

0.00

100.00

%

/ — — 否

,发展财

富与 资

产 管 理

业务

否

20,

000.00

20,

000.00

20,

000.00

660.20

14,

159.20

-5,

840.80

70.80% / — — 否

合计 —

127,

200.00

126,

016.40

126,

016.40

660.20

120,

175.60

-5,

840.80

95.3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2：上表所列金额未包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续期间发生的银行手续费支出及利息收入。

注3：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与募集资金调整后投资总额差异体现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各项费用。

注4：2018年11月划拨资金1,035万元认购华鑫证券鑫益智享16号分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因该产品市值变动有5.8万元退回浦发银

行三方存管户，该笔资金已于2019年3月从浦发银行三方存管户划回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代码：603110�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东方材料

公司代码：600621 公司简称：华鑫股份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